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会员会费收缴办法

（经2020年3月25日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）
根据《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的规定，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会员必须缴纳会费。会员会费分为入会费和年会费。具体缴纳办法如下：

第一条  入会费

申请加入协会的证券、期货经营机构，投资咨询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，以及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等，须在入会时一次性缴纳入会费壹万元人民币。

第二条  年会费

会员按协会《章程》规定的会费标准，缴纳年会费，入会当年免交年会费。
第三条  会费缴纳时间

（一）会员入会费在入会注册登记后十五日内缴纳；

（二）会员当年的年会费在当年六月三十日前缴纳。

第四条  本办法自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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